采购人需求
[bookmark: _Toc272497413][bookmark: _Toc101951258][bookmark: _Toc175644389][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备注：采购人需求中标注“★”号条款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必须逐条进行响应，投标人如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响应的，将导致投标无效。标注“▲”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一、招标范围
	采购内容
	数量
	最高限价
(采购预算)

	监护型救护车
	1辆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220000元

	备注：本项目为采购本国产品。投标人须对本项目所有招标内容进行整体投标，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投标，不得缺漏。



[bookmark: _Toc321987679][bookmark: _Toc322077823]二、招标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投标人具备汽车经营资格，可以开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0]2. ★投标人所投标的改装后车辆必须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或发改委《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的产品名称为“救护车”负压型救护车产品商标必须为同一生产企业商标，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该车辆型号或产品型号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的公告批次，公告批次证明文件以工业和信息化部或发改委网站上含网址打印出来的公告为准。
3.投标供应商若为生产企业：所投产品为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提供监督管理部门签发的涵盖所投报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扫描件。
4.投标供应商若为经营企业：所投产品为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提供监督管理部门签发的涵盖所投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有效期内)扫描件；所投产品为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提供监督管理部门签发的涵盖所投报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扫描件。
5. 本项目总价包括：车身价、设备及加装费、安装调试、车辆运输费、培训、质保期保障等费用，但不包含车辆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上牌检测费、首年度商业险、路桥费等用户使用后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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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护型救护车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规格要求

	一
	车辆技术要求
	

	1 
	▲车体尺寸
	5350mm≥长≥5340mm，2040mm≥宽≥1980mm，2480mm≥高≥2450mm(需提供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医疗车公告页截图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接受投标人自述的正偏离)

	2 
	医疗舱内尺寸
	2900mm≥长≥2830mm，1800mm≥宽≥1700mm，1750≥高≥1700mm

	3 
	轴距
	≥3300mm

	4 
	车满载总质量
	≥3300kg

	5 
	整备质量
	≤2480kg

	6 
	悬挂系统
	前悬麦弗逊独立悬挂，后悬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挂

	7 
	最小转弯半径
	≤6.55m

	8 
	燃油种类
	柴油

	9 
	油箱容积
	≥80L

	10 
	发动机工作方式
	直列、四缸、增压中冷、高压共轨

	11 
	排气量
	≥1997ml

	12 
	额定功率
	≥105/3250 kw(hp)/rpm

	13 
	最大扭矩
	≥305/1400-3200Nm/rpm

	14 
	排放标准
	国Ⅵ

	15 
	驱动方式
	前置前驱

	16 
	变速器
	≥6速手自动档

	17 
	最高时速
	≥160km/h

	18 
	轮胎规格型号
	≥215/65R16C

	19 
	制动系统
	前盘后盘，并带有ABS刹车防抱死系统

	20 
	额定载客（含驾驶员）
	7-8人

	二
	其他配置
	

	21 
	车身结构
	全金属封闭承载式车身

	22 
	安全配置
	ESP+HHC

	23 
	车窗
	前排电动门窗，侧拉们推拉窗

	24 
	安全气囊
	驾驶座（主）安全气囊

	25 
	钥匙
	中控锁，遥控钥匙

	26 
	▲空调系统
	（1） 驾驶室原厂冷暖系统，医疗舱安装独立冷、暖一体空调。
（2） 在车辆静止，医疗舱内平均温度40℃的情况下开启车辆后空调。空调开启3分钟内，医疗舱内降温不低于10℃；10分钟内，医疗舱降温不低于15℃。
（3） 加热系统在环境温度和舱内温度均为5℃的情况下，工作15 min 后医疗舱温度至少达到22℃；加热应由可调式温度控制装置或电子温度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实际温度不能超过设定温度5 ℃以上。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原件备查。

	27 
	大灯
	自动大灯

	28 
	胎压监测
	胎压监测系统

	29 
	雨刮系统
	自动雨刮

	30 
	驾驶辅佐
	定速巡航、多功能方向盘、可视倒车影像及倒车雷达。

	三
	医疗舱内外配置
	

	31 
	车身涂装
	（1）车辆外观根据最终用户统一标准设计。
（2）所有标识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反光贴。
（3）医疗舱窗户上贴玻璃膜2/3。

	32 
	警报器
	警调名称：开道、救护、手动、汽笛、低音
输出功率：100W
话筒频响：200Hz~10KHz±3dB
新增灯控：3路灯控

	33 
	▲警灯系统
	（1）车顶前部设有警灯平台，平台前部装有左、中、右三方位嵌入式LED蓝色警灯，警灯平台略低于车身高度。
（2）车辆尾门安装不少于2盏LED蓝色方形警灯。
（3）车顶左右两侧安装不少于6盏LED蓝色方形警灯。
需提供提供该车辆型号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产品信息含网址打印出来的汽车产品技术参数详细页面证明，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同时提供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http://app.miit-eidc.org.cn/miitxxgk/gonggao_xxgk/index.html查询截图佐证。

	34 
	外场照明灯
	中门上方和医疗舱后门处安装LED外场照明灯。

	35 
	输液照明射灯
	医疗舱顶部安装2盏输液照明射灯，可调节照射角度，可在急救时加强局部位置的亮度。

	36 
	工作照明灯
	医疗舱内部安装4盏LED方形照明灯，照明范围广，光线柔和不刺眼。

	37 
	门控照明灯
	医疗舱安装1盏LED门控照明灯

	38 
	中央电源分配系统
	由主电瓶、辅助电瓶、智能充电控制装置、带充电功能正弦波逆变器、电控箱、线束、控制面板构成。

	39 
	车用紧急启动控制装置
	当主电瓶在低于12V无法正常启动时，按住紧急启动开关可以借助辅助电瓶令汽车迅速启动。
需提供产品厂家技术白皮书或第三方机构、国家新能源汽车质量监督体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等作为技术证明文件，否则视为负偏离。

	40 
	智能充电控制装置
	确保主电瓶的正常充电，自动断开避免发电机过载，延长发电机寿命，辅助电瓶独立工作，避免偷耗主电瓶电能。
需提供产品厂家技术白皮书或第三方机构、国家新能源汽车质量监督体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等作为技术证明文件，否则视为负偏离。

	41 
	附加电瓶
	配有1套车载专用附加免维护蓄电池（12V/60A），可供医疗舱用电器使用。

	42 
	逆变器
	安装智能逆变/充电一体机，可实现车辆启动状态下24小时不间断供电，可输出220V，不小于1000W纯正弦波电源供医疗设备使用。

	43 
	电源插座
	医疗舱响应位置配置不少于4组交流（220V）电源插座组，不少于1组直流（12V）电源插座带USB接口。

	44 
	外接电源
	安装外接电源（220V/16A防水、带防护盖)，配不少于15米移动电缆。

	45 
	控制系统
	（1）驾驶室和医疗舱各装一组控制面板。面板采用超薄集成双回路电路，两面板联动控制，采用触摸式按钮。
（2）医疗舱控制面板可操作：照明灯、换气系统、前后对讲系统、内射灯、220V电源。
（3）驾驶室控制面板可操作对讲机、内射灯、照明灯。
（4）驾驶室触控与医疗舱面板联动控制。
需提供产品厂家技术白皮书或第三方机构、国家新能源汽车质量监督体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等作为技术证明文件，否则视为负偏离。

	46 
	▲汽车电线束
	（1） 汽车电线束的尺寸、外观、绝缘层压接弯折、连接力检验、端子截面分析、电压降试验、橡胶件防水、振动、导通试验、高地温试验、盐雾试验、恒定湿热试验、耐工业溶剂试验及阻燃性能均符合国家汽车行业标准《QC/T 29106-2014汽车电线束技术条件》的要求。
（2） 汽车电线束依据GB/T30512-2014《汽车禁用物质要求》要求未检测出镉（Cd）、铅（Pb）、六价铬（Cr6+）、汞（Hg）、多溴联苯（PBBs）、多溴联苯醚（PBDEs）。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原件备查。

	47 
	电控箱
	配备电控箱：利于维护保养的模块集成设计，且在220V电源输出端装有漏电及短路保护器。

	48 
	灭菌灯
	医疗舱安装1盏紫外光灭菌灯：灭菌灯开关集成到医疗舱控制面板，电源启动后，灭菌灯将在延时1分钟后工作，30分钟后自动关闭。

	49 
	换气系统
	医疗舱安装1套双向换气系统（进出风）。

	50 
	对讲系统
	配置1套前后对讲系统。

	51 
	防撞保护
	配置1套侧门和后门上车头部防撞保护

	52 
	安全扶手
	医疗舱顶部安装1条黄色尼龙抗菌扶手。

	53 
	输液挂架
	医疗舱顶部安装1个输液挂架。

	54 
	保温隔热
	医疗舱设有保温隔热层，保温隔热材料。

	55 
	分隔墙
	安装分隔墙，带可推拉窗户；将车厢前后分隔成驾驶室和医疗舱两个区域。

	56 
	内饰材料及工艺
	医疗舱分隔墙、左右饰板、集成内顶及全部柜体均采用ABS材料一体成型，表面为细磨砂肌理，不反光，耐磨易清洗，产品密度高重量轻，整体抗冲击能力强，光洁、抗菌、可消毒、抗UV、抗氧化等特点。边角位全部成圆角，保护乘员安全。

	57 
	▲内饰材料防火性能
	内饰ABS材料符合GB8410－2006《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的要求。内饰材料ABS复合耐寒阻燃板的燃烧速度应不大于100mm/min，暴露在火焰中15S，熄灭火源材料仍未燃烧。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报告的委托单位需为投标人或制造商），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同时提供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认e云）（http://cx.cnca.cn/）检测报告编号查询截图，原件备查。

	58 
	▲内饰材料环保性能
	内饰ABS材料依据GB/T30512-2014《汽车禁用物质要求》要求未检测出镉（Cd）、铅（Pb）、六价铬（Cr6+）、汞（Hg）、多溴联苯（PBBs）、多溴联苯醚（PBDEs）。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原件备查。

	59 
	吊柜
	医疗舱上方左安装1组吊顶柜,设置不少于4个独立储物格。吊柜柜门要求采用半透明或透明材料，方便医护人员看清物品放置状态；吊柜要求半弧形设计，减少或避免撞击伤害，同时容积更大；为保证吊柜坚固及耐用性，吊柜柜体及柜门要求为整体注塑成型；为方便及快速拿取医疗用品，要求柜门合页采用任意停设计形式，不可使用液压撑杆。 

	60 
	▲吊柜材料及工艺
	吊柜柜体为ABS材料注塑成型，达到GB/T14486-2008《塑料模塑尺寸公差》MT2的技术标准，不得采用胶水粘接等拼接工艺，避免车辆运行中发生离层或产生异响，为方便放置大件物品，每个储物格尺寸不少于600×310×340（长×宽×高）。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原件备查。

	61 
	▲医疗组合柜
	（1）车辆安装一组医疗柜，柜体要求能灵活组合变换，便于后期维修更换，柜体能单独作为一个单元柜，尺寸不少于480×300×620（长×宽×高）方便放置较大物品。同时也可以随时更换成三个自锁注塑抽屉，方便分类储物（提供实物图片）。
（2）为保证柜体坚固及耐用性，医疗柜柜体为整体ABS材料注塑成型，达到GB/T14486-2008《塑料模塑尺寸公差》MT2的技术标准，不得采用胶水粘接等拼接工艺，避免车辆运行中发生离层或产生异响。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原件备查。

	62 
	医生椅
	医疗舱前部安装1套单人座椅，带舒适靠背，座椅下方为储物格，可放置急救箱。

	63 
	护士椅
	医疗舱右侧靠中门处安装1套单人朝前座椅，座垫可翻折，座椅靠背可调，配有扶手及3点式安全带。

	64 
	柜式椅
	医疗舱右侧安装1套2人长排柜式座椅，带舒适背、软座垫及配2套3点式安全带，座垫下方设有储物柜。

	65 
	▲座椅材料
	医疗舱所有座椅采用超纤革包裹，撕裂强度、拉伸强度高，耐折性好，耐寒性佳，耐霉变性，表面易清洗，组织结构和天然皮革相似等特点。符合GB8410－2006《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的要求。座椅包裹材料超纤革的燃烧速度应不大于100mm/min，暴露在火焰中15S，熄灭火源材料仍未燃烧；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原件备查。

	66 
	氧气柜
	医疗舱左侧车尾处安装氧气柜，并预埋金属管路，采用插拔式柜门，柜门不完全密封，留有操作口方便观察氧气表压力及开关气阀。

	67 
	▲氧气瓶
	10升氧气瓶(配减压阀）2个，并预埋精密无缝GB卫生氧气管路，采用316不锈钢耐压管，屈服强度≥309Mpa，拉伸强度≥621Mpa。不锈钢管在模拟压力250bar水压环境中，保压一小时,管道无泄露，无变形。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

	68 
	▲氧气汇流排
	救护车多功能氧气汇流排：采用耐高压316不锈钢金属管连接控制面板，控制面板位于医疗舱的左前方，靠近医生的位置，它装有：吸氧用终端(1个)连接湿化器(1个)，呼吸机用的终端(1个)连接呼吸机专用接头(1个)。
两个氧气压力表，一个切换开关：方便查看两个压力表的情况，使用切换开关可对两个氧气瓶（组）进行切换。
两个减压阀：一个为吸氧用，一个为呼吸机用。配备不少于吸氧用终端(1个)，连接湿化器(1个)，呼吸机用的终端(1个)连接呼吸机专用接头(1个)。（投标人需同时提供：①本部位的实物相片，②原理图纸说明。）

	69 
	▲地板革
	（1）地板采用耐酸、碱及防火、防滑、防静电地板革。 
（2）地板革的燃烧特性应符合GB8410－2006《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要求。检验报告中需体现内饰材料ABS材料的燃烧速度应不大于100mm/min，暴露在火焰中15S，熄灭火源材料仍未燃烧，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或扫描件）。第三方检测机构须为依法成立且具备相应的检测资质，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证明材料，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
（3）地板革依据GB/T30512-2014《汽车禁用物质要求》要求未检测出镉（Cd）、铅（Pb）、六价铬（Cr6+）、汞（Hg）、多溴联苯（PBBs）、多溴联苯醚（PBDEs）。
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CNAS标识合格的检验检测报告，要求内容能体现满足上述参数要求，原件备查。

	70 
	灭火器
	配备不少于1个2KG灭火器

	71 
	担架平台
	安装1套专用担架平台

	72 
	上车担架
	配备1套自动上车担架
1.担架由高强度的铝合金制成
2.不需要控制任何把手就能自动上下车
3.PVC海绵床垫，靠背可调节
4.轮子尺寸：≥∅125mm
5.高位尺寸：≥195*54*87mm
6.低位尺寸:≥195*54*27mm
7.承重：≥250kg
8.自重：≤42kg

	73 
	楼梯专用椅
	配备1套楼梯专用椅
技术特点要求：
1.担架由高强度的铝合金制成，PVC座垫；
2.自重轻、承载大、操作简单可折叠，便于携带；
3.担架设有四个轮子；
4.担架前面下端设有的两支可伸缩长手柄用于在狭窄的5.通道里抬病人；
6.展开尺寸(L×W×H)cm：≥67×52×91
7.折叠尺寸(L×W×H)cm：≤91×52×12
8.自重：≤8kg
9.承重：160kg

	74 
	铲式担架
	配备1套铲式担架
1、担架由高强度的铝合金制成；
2、采用分离型刚性结构，转送骨折及重伤病员；
3、两端设有离合装置，可将担架分离成左右两部分，这款新的离合装置确保在使用过程中永不断裂或松开；
4、椭圆形的伸缩杆使担架更坚固，可根据病人的实际身高调节长度；
5、本担架可在原地固定病人，减少对病人的二次伤害；
6、可于头部固定器搭配使用；
7、展开尺寸(L×W×H)cm：≥210×44×7
8、折叠尺寸(L×W×H)cm：≤120×44×8
8、自重：≤9.5kg
9、承重：≥250kg




1、 质保期、售后服务：
1、底盘车辆提供不低于2年或5万公里先到为准的保修标准。
2、改装部分及车载担架提供不低于1年的保修服务。保修期内，由非人为因素引起的故障均在保修范围内，中标人完全免费提供保修服务。保修期外，中标人提供终生的维修服务，且要求相关配件及人工费用低于平均市场价格。
3、中标人需提供至少3人/次的培训服务，确保用户方至少有2名操作人员可熟练使用。
4、中标人须提供24小时电话应急服务，接到采购人维修通知（含电话）后24小时内解决故障。
2、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
3、 验收标准：
1、货物若有国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验收，若无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验收，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整机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2、进口产品必须具备原产地证明和商检局的检验证明及合法进货渠道证明。评审小组在各投标人的报价有限期内有权要求投标人提供进口货物的报关单。
3、货物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并可追索查阅。所有随设备的附件必须齐全。
4、乙方应将关键主机设备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甲方，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5、甲方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否则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4、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款项。
2、	全部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办理支付手续支付合同余额；


监护型救护车辆采购项目
评分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合格投标人的评标得分为各项目汇总得分，中标候选资格按评标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评分过程中采用四舍五入法，并保留小数2位。
二、资格审查
投保人资格条件审查，不满足资格条件做无效投标处理。
三、分值的计算
技术、资信、商务及其他分按照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评分结果汇总后的算术平均分计算，计算公式为：
技术、资信商务及其他分=评标委员会所有成员评分合计数/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数
投标人评标综合得分=价格分+(技术分+商务分)
	评分因素
	分值

	1、价格部分
	30分

	2、技术部分
	45分

	3、商务部分
	25分


三、评标内容及标准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价格部分
	30

	2
	技术部分
	45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式
	评分准则

	
	1
	车型选择
	3分
	专家打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车辆选型市场知名度、是否科学合理、满足用户使用情况打分：优3分，良2分，中1分，差0分。

	
	2
	指标响应
	33分
	专家打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技术参数偏离表，对照招标要求的货物一览表配置技术参数或彩页资料进行比较，投标人所投产品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得满分。带“▲”的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3分；其他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2分。
备注：如采购需求中有明确提供的证明资料，则以采购需求中要求的为准，如采购需求中无明确证明材料的，则提供投标货物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应与官方网站公示一样）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或投标货物制造商对技术参数出具的证明（所有证明材料必须加盖投标货物制造商单位印章）；如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资料为英文版，请同时提供中文简体字译本。

	
	3
	车辆改装的技术水平
	3分
	专家打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提供改装技术方案、图纸、等资料对比评审打分：优3分，良2分，中1分，差0分。

	
	4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
	3分
	专家打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响应情况评审打分：优3分，良2分，中1分，差0分。

	
	5
	车载设施的适用性及耐用性、可维护性
	3分
	专家评分
	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响应情况评审打分：优3分，良2分，中1分，差0分

	3
	商务部分
	25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式
	评分准则

	
	1
	项目实施方案
	8分
	专家评分
	对供应商项目实施方案（包括安装调试、培训计划、供货时间）安排进行评审： 1、安装调试方案具体合理、培训计划全面、供货时间安排合理， 得8分； 2、安装调试方案较为具体合理、培训计划较为全面、供货时间安排具有合理性，得4分； 3、安装调试方案基本合理、培训计划较简单、供货时间安排基本合理，得2分； 4、安装调试方案一般、培训计划简单、供货时间安排欠合理，得1分。注：不提供的不得分。

	
	2
	类似项目经验
（2018年以来）
	3分
	专家评分
	每提供一项同类项目指合同清单中至少包含核心产品/主要标的的项目，每有一项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
请附上合同关键页（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合同清单、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作为同类业绩评价证明资料。注：不提供的不得分。

	
	3
	服务方案
	8分
	专家评分
	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承诺、保障措施、生产企业的技术支持、保修期、备品备件价格、维护保养及应急维修时间安 排等）进行综合评分： 1、方案详细具体，可行性、可操作性强，得8分； 2、方案较为详细，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较强，得4分； 3、方案简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一般，得1分。 注：不提供的不得分。

	
	4
	项目验收方案
	6分
	专家评分
	验收方案包括： 1.验收依据和相关的技术标准； 2.验收的组织形式、程序、注意事项； 3.验收环节和内容。 针对本项目验收方案，包括上述全部内容详细描述、完整无缺且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符合项目实际，得6分； 针对本项目验收方案，包括上述全部内容描述较详细、较完整且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较符合项目实际，得3分； 针对本项目验收方案，包括上述全部内容描述基本完整且具有一般可操作性，基本符合项目实际，得1分； 无或其它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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